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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参加第十五届环渤海区域
法治论坛征文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由中国法学会指导,环渤海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山西、内蒙古七省（区、市）法学会共同主办,天津市法学会承办的第十五届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拟于今年第四季度举办。届时,本届论坛将与天津市法学会承办的第六届京津冀法学交流研讨会合并举办。现将论文征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题与分论题 
论坛主题:京津冀及环渤海区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法治保障研究
分论题: 
1、打造拱卫首都安全“护城河”法治保障研究 
2、突发重大公共事件协同应对的法治保障研究 
3、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优化营商环境法治保障研究 
4、生物安全、公共卫生、环境与资源保护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法治问题研究 
5、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支撑及创新研究 
6、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及推动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法治保障研究
特别论题:学习宣传阐释《民法典》,发展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相关问题研究 
二、论文征集 
1、征文应围绕论坛主题、分论题和特别论题,深入开展法学理论和法治实践研究,形成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可自行确定具体题目,字数在5000-10000字。 
2、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原创。请各单位做好推荐论文的政治和学术审核,应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系统进行学术不端检测，重复率不得超过30%。 
3、论文格式。正文用宋体小四号Word文本;标题层次按 “一、(一)、1、（1）” 规则排列;注释采用脚注,以“①、②、③......”标注;参考文献置于文末,以[1]、[2]、[3]......标注。在论文标题之后、正文之前,注明作者姓名,并在文末用括号注明作者简介 (包括姓名、性别、单位、职务职称和联系方式)。正文前附200字左右的文章摘要和3-5个关键词。 
4、论文要求未公开发表,并请注明“第十五届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暨第六届京津冀法学交流研讨会征文”字样。 
5、请于2020年8月15日前将征文汇总表和论文电子版报送至市法学会学术研究部。 
三、论文评选
1、征集论文经我市法学会初评后，向山东省法学会推荐，由山东省法学会向中国法学会推荐参加终评，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项。
2、根据各单位论文征集组织工作情况,省法学会向论坛组委会推荐1—3个优秀组织奖获奖单位。 
3、论坛为获奖论文作者和优秀组织单位颁发表彰决定、获奖证书。 
4、省法学会从优秀征文中提炼出对区域法治建设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对策建议,报中国法学会和省有关部门参阅。 
5、获奖论文推荐《天津法学》等刊发。 
6、天津市法学会制作获奖论文电子文集,发送与会人员及所有获奖作者。发言人的获奖论文印制纸质文集,发送与会人员。
四、其他事项		
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是中国法学会指导的全国七大区域法治论坛之一,对促进环渤海区域法治交流合作有重要意义。做好征文工作是举办好论坛的基础环节,也是展现青岛法学研究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平台,请各单位高度重视论坛征文工作,认真做好安排部署, 指定专人负责,组织报送更多高质量的优秀论文。

联 系 人： 徐明辉   陈  伟 
联系电话： 83877060  13210100667  13705323280
电子邮箱： qdfxh@qd.shandong.cn	





青岛市法学会
2020年 6月16日











青岛市法学会                      2020年6月16日印发


1

